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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 

《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同日，公司与鄂托

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原《股权转让合同》”），

并经 2013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现根据当地政府关于资源整合的要求，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根据原《股权转让合同》，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内蒙古

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

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柒亿贰仟万元（￥720,000,000.00）。 

现拟签订《补充协议》，将交易方案由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内

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直接转让给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

司，调整为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

股权以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万元（￥376,000,000.00）转让给全资子公司——乌

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原《股权转

让合同》确定的交易价格和条件将所持有的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转让给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二）、《补充协议》生效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稷路 2699 号 

法定代表人：崔桂周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玖佰捌拾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玖佰捌拾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的经营；实体投资、矿产品、农业生产资料、

化工产品及原料、橡胶制品的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东持股情况：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现持有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2）企业名称：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黄景坡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矿业投资、矿产品的销售。 

股东持股情况：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持股 100%。 

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将其现所持内蒙古维维能

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鄂托克旗棋盘井后山亿隆公司东侧 

法定代表人：杨永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 

经营范围：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洗精煤、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内蒙古新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272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60%；杨永耀出资 42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李文珍出资 42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3、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乌海市海南区白云乌素矿区 

法定代表人：黄景坡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壹佰肆拾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壹佰肆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销售；洗煤。 

股东持股情况：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现持股 100%；依据《补充协议》的

约定，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将其现所持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

让给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补充协议》及其附件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 

乙方：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调整 

（1）甲方与丙方按照《补充协议》附件一《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签署协

议，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丙方，并负责办理标的股权由甲方转让至丙方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丙方与乙方按照《补充协议》附

件二《股权转让合同》（“新《股权转让合同》”）的文本签署协议，承继甲方在原

《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丙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3、其他事项 

（1）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甲乙双方在原《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已经



履行的部分继续有效，尚未履行的部分即中止履行，对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甲方应尽最大努力，力争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十（10）日内办理

完毕标的股权由甲方转让至丙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自新《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丙方承继甲方在原《股权转让合

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原《股权转让合同》即终止履行，乙方、丙方就本次股权

转让按新《股权转让合同》执行； 

（4）自新《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在原《股权转让合同》项下

已经支付的款项，甲方应将扣除丙方按照本协议附件一《股权转让协议》应支付

的股权转让款后的余额转给丙方；乙方在原《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款

项，按照新《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执行。 

4、协议生效条件 

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式成立，经甲方控股股

东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二）、《补充协议》附件一：《股权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 

2、交易价格 

双方确定，就本次股权转让，乙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亿柒仟

陆佰万元（￥376,000,000.00）。 

3、支付期限 

自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三十（30）日内，乙方或其

指定方应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4、过户时间安排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10）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

工商登记手续，并开始办理目标公司的交接手续。 

5、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式成立，经甲方控股股东维

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生效。 



（三）、《补充协议》附件二：《股权转让合同》 

1、合同主体 

甲方：乌海市万利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方） 

2、交易价格 

（1）双方确定，乙方购买标的股权而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确定为人

民币柒亿贰仟万元（￥720,000,000.00） 

（2）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就本次股权转让，乙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及清偿债务总金额为人民币壹拾陆亿伍仟万元（￥1,650,000,000.00）。 

3、支付期限 

（1）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根据《框架协议》已向西安维维资源支付的保证

金将自动转成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款，由甲方与西安维维资源根据《补充协议》

的约定处理。 

（2）本合同生效后三（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52%的股权转让款。该款

项已包括在上述乙方根据《框架协议》向西安维维资源支付的保证金内，由甲方

与西安维维资源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处理。 

（3）剩余 48%的股权转让款，自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之

日起九十（90）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4、过户时间安排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30）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

及目标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同时办理将标的股权质押给甲方的质押

登记手续。乙方应保证变更后目标公司的名称中不再使用“维维”字号。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式成立，自下列条件全部成

就之日起正式生效： 

（1）《补充协议》已经甲方控股股东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2）就甲方从西安维维资源受让标的股权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6、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偿还清偿债务，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就延迟支付款项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迟延支付相关款项或延迟履行其他合同义务超过二十（20）日的，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股权转让价款及清偿债务总金额的百分

之十承担违约责任。 

（3）甲方延迟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股权转让款

总额的千分之一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失；甲方迟延履行合同义务超过二十

（20）日的，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股权转让价款及清偿债务

总金额的百分之十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失。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及附件与原《股权转让合同》无实

质性变化，对上市公司的收益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